
人權及轉型正義課程

戰後臺灣威權統治與轉型正義

主辦：僑委會
講者：蘇瑞鏘(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)
時間：2024年8月28日(三)14：00-15：40
地點：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16樓第一會議室



※講者簡介
◎蘇瑞鏘，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，現任台北教育大學台

灣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。

◎長期研究戰後臺灣國家暴力下的人權侵害，以及民主運
動、自由主義的歷史。

◎著有《白色恐怖在臺灣──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》、
《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──「中國民主黨」組黨運
動》、《超越黨籍、省籍與國籍——傅正與戰後臺灣民
主運動》、《石錫勳及其時代──1950、60年代臺灣反
對菁英的選舉批判、民主參與及政治受難》，以及合著
《戰後台灣人權發展史》等學術專書，並已發表學術論
文數十篇。



【大綱】

【一】威權政治

【二】白色恐怖

【三】戒嚴日常

【四】轉型正義



【一】威權政治
一、威權政治的意涵
◎威權(authoritarianism)乃是西班牙政治學者Juan J. Linz在極權
（totalitarianism）和民主（democracy）之外所另闢的詮釋
模式。學者薛化元指出：「它允許一定程度的多元思
想，…...(也)會隨著國內外局勢的轉變，對政治、經濟、社
會等各面向進行程度不一的恐怖統治」。

◎根據「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」的說法：「《促進轉型正
義條例》所界定的威權統治時期，係指自34年8月15日起至
81年11月6日止……。至於何謂威權統治？世界各國因生存
條件各異，進而衍生出不同的政體型態，一般論述政體通常
簡化分成三種政體，即民主模式(democracy)、極權模式
(totalitarianism)及威權模式(authoritarianism)。關於
我國戰後整體統治體制發展的描述，由學界、媒體以及政治
團體之論述，多視之為威權體制，並可以下列3項國內外重
要的學術論述作為參考：……」(詳參)

https://www.ey.gov.tw/tjb/2FFCDE9C2228023C


二、威權政治的移植
◎戰後臺灣處置政治案件的政治主體，基本上為蔣介石所
領導的、延續自中國的國民黨政權。它在臺灣進行強人
威權黨國體制的建構，固然有其特定的時空背景；然亦
不可忽略它在執政中國訓政時期威權慣性的延續，處置
政治案件時的政治體制與文化之延續，包括意識形態、
法制，以及相關機構等等。由於有這些政治體制與文化
的淵源，遂有利於國民黨當局來臺之後強化其強人威權
黨國體制。



(一)從意識型態的面向來觀察
◎早在1930年前後，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黨政權即開

始受到法西斯主義（fascism）的影響 。蔣介石曾透過
德國軍事顧問團中的顧問（尤其是顧問中的納粹黨人）
了解納粹的組織與管理方式，特別對該黨領袖如何在黨
內「對可能出現的黨的敵人或異己派別採用嚴厲的制裁
措施」甚感興趣；甚至稱讚法西斯主義「是目前中國所
最需要的」、「是能夠救中國的唯一思想」 。而且，
蔣介石還在1931年的國民會議上，公開以法西斯主義
作為國民黨訓政的理論基礎 。

§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關係之討論，可參William C. Kirby, Germany and 
Republican China. Stanford, Calif.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
1984.；馬振犢，《蔣介石與希特勒─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》，台北：三民書
局，1998。



(二)從法制的面向來觀察
◎戰後處置政治案件的相關法制，固然有其延續自清末民

初的發展 ；然其後續發展的過程中，在訓政時期則沾
染了法西斯法學思想 。

◎以1935年制定的「刑法」（內亂罪）為例，有刑法學
者指出：由於當時的刑法教材受納粹主義影響，隨著政
府遷臺，這種「國家至上」的刑法思考隨著進入臺灣，
相延綿傳，影響既深且鉅 。

◎1949年制定的「懲治叛亂條例」亦受到法西斯主義的
影響。亦有刑法學者指出：該條例的前身乃是1931年
(訓政時期)制定的「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」，此時國民
黨是以德國納粹黨作為仿效目標，因此該條例帶有極為
濃厚的國家社會主義（納粹主義）思維 。



(三)從組織的面向來觀察
◎戰後處置政治案件的情治系統（調查局、保密局等等），

乃是由國民黨執政中國時期的「中統」（中國國民黨調
查統計局）與「軍統」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
局）兩個主要系統繁衍而來 。

◎中統與軍統皆濫觴於法西斯主義氛圍濃厚的訓政時期，
當時在中國進行監視、搜捕、綁票、刑求乃至暗殺等鎮
壓政治異己的傳聞，如軍統特務於1933、34年間暗殺
非共產黨員的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與主持《申報》
的史量才等人皆為顯例。

※小結：從戰後台灣白色恐怖的意識形態(法西斯主義)、
法制(叛亂罪)，以及相關機構(情治單位)的發展來觀察，
皆可以看出國民黨執政中國(訓政)時期威權慣性的延續。



三、威權政治的強化

◎主要是國共內戰的背景

(一)動員戡亂體制

1.國家總動員法

◎它不僅是一套戰時(1942年公佈)經濟管制法，也是一套
與政治控制有關聯的戰時媒體、言論、通訊、集會、結
社等的管制法。該法還授權政府發布各種行政命令，限
制或剝奪人民的基本自由；對於違反者則依「妨害國家
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」加以處罰，甚至可處以死刑。



2.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

◎1948年制定，其後曾多次進行修訂，1991年才廢止。
其中，1960年修訂的「總統、副總統得連選連任，不受
憲法第四十七條連任一次之限制」等內容，使得總統得
以擴權。

◎戡亂相關法令：屬於戡亂法制的法令甚多，其中與處置
政治案件有關者，在法律方面包括「懲治叛亂條例」、
「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」等。



(二)戒嚴體制
◎1949年5月19日，臺灣省政府省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

令陳誠發布「戒字第一號」佈告，自翌日起全臺戒嚴。

◎依照戒嚴法的規定，戒嚴地區如同實施嚴格的軍事管制。
戒嚴期間，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等機關前後頒佈一系列
限制剝奪人權的行政命令，應受憲法保障的人身、言論、
出版、結社、通訊、行動等權利徒具虛文。

◎戒嚴體制與政治案件的關係，主要在於戒嚴時期非軍人
的政治犯必須交付軍事審判，以及解嚴後政治犯可依法
上訴的規定。至於其壓制人權所形成的政治氛圍，更是
戰後臺灣發生眾多政治案件所不可或缺的歷史背景。



(三)國民黨的「改造」
◎戰後臺灣「強人威權黨國體制」的建構，國民黨的「改

造」（1950-1952）是關鍵性的作為。

◎其主要方向，在於黨組織的整頓、以黨領政、以黨領軍。
以及更進一步整頓情治組織。而且，還朝向「以『領袖』
意志主導的強人威權體制發展」。



【二】白色恐怖

一、鳥瞰白色恐怖
§建議閱讀：
◎蘇瑞鏘，《白色恐怖在臺灣──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》，新北：稻鄉出版

社，2014。
◎李禎祥（編撰），《人權之路：台灣民主人權回顧》，臺北：玉山社，2002。
◎人權之路編輯小組（主編），《人權之路2008新版──台灣民主人權回顧》，

臺北：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，2008。

(一)何謂白色恐怖？

1.「白色恐怖」釋義

◎「白色恐怖」（white terror）一詞，一說源自法國大革
命，指當時以白色為代表色的右派波旁王室對左派雅克
賓黨人所採取的報復行動。該詞被用來指涉戰後臺灣的
政治案件，但不盡然符合法國左右鬥爭的歷史脈絡，因
為戰後台灣的白色恐怖不只鎮壓左派共黨份子一類。



2.戰後台灣「白色恐怖」

◎目前學界多用「政治案件」，但定義模糊。若用現行法
律用語，也可稱「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」。
(根據「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」
之用詞) ，但戰後台灣白色恐怖的時間不只戒嚴時期。

◎本講定義：威權統治時期(1945-1992)，行為人被當局
認定有觸犯「刑法」內亂罪、「懲治叛亂條例」、「戡
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」等法律，而遭當局非法逮捕、拘
禁、審問、處罰者所構成的「國家不法案件」(包括司
法不法行為及行政不法行為)。(主要根據「戒嚴時期不
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」、「促進轉型正義條
例」與「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
例」整合而成。) 



◎就時間而言：最遲從1949年頒佈「懲治叛亂條例」
開始，直到1992年修正第「刑法」100條，白色恐
怖時代才告終結，其時間非僅止於1950年代。

◎就對象而言：該詞常被用來指涉右派國民黨當局對
左派共黨份子的鎮壓，然實際上國民黨當局鎮壓的
對象不限共黨份子。



(二)政治犯的人數與族群比例
◎2020年2月26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發布新聞稿指出：

「經比對人權館、檔案局與二二八基金會資料後，促轉
會初估威權統治時期曾受政府追訴、審判或立案監控管
制之受害者人數，約有1萬8千餘人。」

◎「本省」籍政治犯的人數雖多於「外省」籍政治犯，然
「外省」籍政治犯佔其族群的人口比例卻高於「本省」
籍政治犯。據補償基金會與促轉會的統計，本省籍占五
成多，外省籍佔四成多。



(三)政治案件的類型
§建議參閱：李筱峰，〈台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類型〉，收入：倪子修（總編
輯），《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之法律與歷史探討》（臺北：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
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，2001），頁117-139。

1.涉共案件
§建議參閱：林正慧，〈1950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──以省工委會及臺盟相關
案件為中心〉，《台灣文獻》，60：1（2009.03），頁395-478。

◎涉共案件的核心組織為「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」
（簡稱「省工委會」），領導人為蔡孝乾。較著名案件
有：基隆市工委會案 、學委會案 、中壢義民中學案 、
李媽兜案 、鹿窟事件 、臺大法學院支部案等。

◎其次則是被視為省工委會外圍團體的「臺灣民主自治同
盟」（簡稱「臺盟」）相關案件，如羅東紙廠案等。



2.台獨案件
§建議閱讀：陳儀深，〈戒嚴時期台獨政治案件研究導論〉，收入：張炎憲、陳
美蓉（主編），《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》(臺北：吳三連台灣史
料基金會、台灣歷史學會，2009)，頁209-220。

◎較著名案件有：黃紀男等案、蘇東啟案、興臺會案、黃
華案、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、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、

臺灣大眾幸福黨案、獨台會案等。

3.民主運動案件
§建議閱讀：陳世宏，〈戒嚴時期對民主運動的壓制〉，收入：張炎憲、陳美蓉
（主編），《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》，頁267-296。

◎較著名案件有：雷震案 、余登發案、美麗島事件等。

https://nrch.culture.tw/twpedia.aspx?id=3865


4.言論賈禍案件
§建議參閱：侯坤宏、王正華，〈文字言論媒體控制：台灣白色恐怖重大政治案
件〉，收入：張炎憲、陳美蓉（主編），《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
集》，頁297-322。

◎較著名案件有：楊逵案 、柏楊案等。



(四)白色恐怖的影響

◎對政治犯及其家屬的直接傷害。

◎對當時及往後一般大眾的間接傷害。

◎人人心中有個小警總。



二、白色恐怖的幾種詮釋
◎國家安全說、雙戰結構說、強人威權黨國體制說等等。
§建議閱讀：蘇瑞鏘，《白色恐怖在臺灣──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》，第2章。

(一)國家安全說
◎白色恐怖時期，統治當局常以共匪亟於侵台、加上已有

大量匪諜滲透為由，聲稱為了國家安全而不得不大力懲
治叛亂與檢肅匪諜。

◎此一解釋近年來仍有不少支持者，例如：郝柏村：「白
色恐怖手段雖然嚴厲，……卻是為了消滅潛伏在台灣社
會的共黨分子。 」

1.外部觀察(中國武力犯台？)
※1950年代中期，中國對台灣直接武力威脅已告解除。

◎1950年，韓戰爆發之後，美國第七艦隊開始在台灣海
峽維持中立。

◎1954年，台美雙方訂立共同防禦條約。



2.內部觀察(匪諜在台進行顛覆活動？)
※中共在臺地下組織，早在1950年代前期已幾乎被國民黨
當局殲滅殆盡。

◎1950年5月13日，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發表破獲
由蔡孝乾領導之中共「臺灣省工作委員會」之經過，指
出：「現除其省工委領導機構，業已全部瓦解外，所有
基隆市工委……等中間機構，亦已予以摧毀」。

◎陳誠在1950年亦指出：「自本年一月至七月，……半年
來潛台匪諜組織，幾已摧毀殆盡」。

◎國家安全局指出：1952年已「將匪台灣省重整後省委
組織全部摧毀」。

◎學者林正慧的研究亦指出：「共黨在台主要組織在
1951年前已大致遭到瓦解破壞」。又說： 「若據官方
資料顯示，蔡孝乾在1949年年底已發展之黨員人數有
1,300人，若扣除已潛逃中國大陸者，……被策反運用之
諸多中上級領導幹部，以及經自首自新者，其實所謂真
正的共黨黨員已寥寥可數」。



3.小結

◎就時間觀察：最晚在1950年代中期之後，台灣內部與
外部已無嚴重且立即被顛覆的國家危機，然白色恐怖卻
要到1990年代才告結束。

◎就類型觀察：白色恐怖時期當局所檢肅的匪諜，還擴及
與共諜無關的台獨人士乃至民主人士。

◎顯見為了國家安全而懲治叛亂與檢肅匪諜之說，無法充
分解釋長達近半個世紀（不只1950年代前期）、且涵
蓋不同類型（不只共諜一類）的白色恐怖歷史。



（二）威權慣性說
◎戰後臺灣長期的白色恐怖有其複雜的因素，其核心因素，

應是從訓政時期以降的黨國文化、配合1949年以後的強
人（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）意志建構而成的強人威權體
制，所形塑出的「強人威權黨國體制」。

◆早在中國執政時期，國民黨政權就已實施一黨訓政體制，
同一時期並受到法西斯主義的影響，威權色彩本已濃厚，
也經常整肅政治異議份子，來台後的鎮壓異己有其威權
慣性的延續。

◆戰後由於國共內戰，動員戡亂體制與戒嚴體制逐漸被建
構起來，成為當局處置政治案件的重要體制。

※此說詳前：「【一】威權政治」



三、白色恐怖對人權的侵害
§ 建議閱讀：李筱峰，〈台灣戒嚴時期政治犯的遭遇與處境：政治受難者的經驗
見證〉，收入：張炎憲、陳美蓉（主編），《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
文集》，頁383-423。

§ 建議閱讀：§參見：蘇瑞鏘，〈從雷震案看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法律處置對人
權的侵害〉，《國史館學術集刊》，15（2008.03），頁113-158。

◎當局宣稱政治案件皆依法處置，並未侵犯人權。然而，
從處置政治犯的流程(法制、偵辦、審判、核覆、執行、
後續)來逐一檢視，白色恐怖的人權侵害就藏在處置流
程的細節裡。



（一）法制

1.刑法內亂罪

※現行中華民國刑法於1935年施行， 1992年修正。刑法
第100條屬普通內亂罪，修正前的內容規定：「意圖破
壞國體，竊據國土，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，顛覆政
府，而著手實行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；首謀者，處
無期徒刑」。

◎該法條僅規定四個不易客觀認定的主觀不法意圖。至於
「著手實行」並非客觀的構成要件行為。因此，該法條
被若干學者視為違反刑法「罪刑法定主義」中之「構成
要件明確性原則」。

◎1992年修正後，加上「以強暴或脅迫」著手實行者，
作為叛亂的具體構成要件。



2.懲治叛亂條例

※ 1949年施行，1991年廢除，屬處置叛亂的特別刑法。

(1)唯一死刑（又稱絕對死刑）與沒收財產

※該條例第2條第1項（俗稱「二條一」）規定：「犯刑法
第一〇〇條第一項……之罪者，處死刑」。此一俗稱
「二條一」的絕對死刑，乃是白色恐怖時期判處死刑案
件使用最多的法條。

◎然就行為人犯罪的多樣性而論， 「二條一」的規定，
使得司法人員僅能選擇一種刑罰，難以根據個案不同犯
罪情節分別論處，造成司法權遭受立法權之侵害，明顯
破壞權力分立的原則。



※1950年修正時第8條則規定：「犯本條例第二條第一
項……，沒收其全部財產。」

◎據該條例頒佈時所施行的「刑法」之規定，沒收之物分
為「違禁物」、「供犯罪所用或供犯罪預備之物」與「因
犯罪所得之物」等三種（第38條），亦即是違禁或與犯罪

有關之物方可沒收。



(2)其他重刑規定

該條例常被用來處以重刑的條目，還包括：

◎第4條規定：「有左列行為之一者，處死刑，無期徒刑
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……六、為叛徒征募財物或供給
金錢、資產者。七、包庇或藏匿叛徒者」。

◎第5條規定：「參加叛亂之組織或集會者，處無期徒刑
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」。

◎第7條規定：「以文字、圖書、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
傳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」。(為匪宣傳，雷震罪名
之一)



3.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
※1950年施行，1991年廢止，屬特別刑法。

(1)知匪不報

※第9條規定：「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、檢舉或縱容之者，
處一年以上、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」。(知匪不報，雷震
罪名之一)

◎此處乃藉由嚴酷的連坐制度，課以人民相互告密與檢舉
「匪諜」的義務，乃古代連坐制度的復活。

(2)關於匪諜財產的沒收與分配

※1950年本條例制定時，第14條規定：「沒收匪諜之財產，
得提百分之三十作告檢舉人之獎金，百分之三十五作承
辦出力人員之獎金及破案費用……」。

◎有學者痛批：「此種法律不是鼓勵人們互相出賣，鼓勵
特務鷹犬競相尋找獵物，而以被告的財產作為誘餌獎贈
以厚幣嗎？」



4.非軍人政治犯交付軍事審判

※戒嚴時期的政治犯，即便非現役軍人，也要被交付軍事
審判。主要根據是「戒嚴法」第8條、「懲治叛亂條例」
第10條，以及「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」第11條的規定。

◎相關法律違反憲法第9條「人民除現役軍人外，不受軍
事審判」的規定。



5.軍事審判機制
※軍事審判制度有諸多缺陷，獨立審判可能有名而無實，

從而造成人權保障無法落實，例如：

◎軍事審判在程序上對被告的保障較少、審決所需時間較
短、所為裁判須經軍事首長核可、審級不如普通審判多，
較難保障人權。

◎軍事長官對審判官人選的指派與核定
◎軍事長官對審判結果的核覆，無異具有實質上參與審判

之權。(核覆的討論詳下)



6.大法官解釋
§建議閱讀：洪淑華，〈台灣戒嚴時期大法官釋憲與人權發展〉，臺北：國立政
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3。

※第68號解釋(1956年)：「凡曾參加叛亂組織者，在未經
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組織以前，自應認為
係繼續參加。」(繼續犯)

◎該解釋要求行為人必須「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
脫離組織」才能免除罪責。然而，這被指違反無罪推定
原則以及刑事舉證責任的原則。

◎該解釋被指為有破壞追訴權時效制度之嫌，因為「刑法」
第80條第1項有規定追訴權最長20年之時效制度。

※第80、129號解釋(略)



(二)偵辦

1.主要情治單位

◎臺灣省保安司令部→臺灣警備總司令部

◎保密局→國防部情報局

◎內政部調查局→司法行政部調查局→法務部調查局
§建議閱讀：蘇瑞鏘，〈戰後臺灣政治案件的偵辦──以情治單位的不法與不當
偵辦為中心〉，《中華人文社會學報》，14（2011.03），頁92-132。

§建議閱讀：陳翠蓮，〈台灣戒嚴時期的特務統治與白色恐怖氛圍〉，收入：張
炎憲、陳美蓉（主編），《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》（臺北：吳
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、台灣歷史學會，2009），頁46-52。



※各情報治安機關隸屬及工作關係圖（1953年）
◎出處：劉熙明，〈蔣中正與蔣經國在戒嚴時期「不當審判」中的角色〉



※國家安全局情治機關工作關係圖
◎出處：陳翠蓮，〈台灣戒嚴時期的特務統治與白色恐怖氛圍〉



2.不法或不當拘捕

(1)未依法出示拘票

※「軍事審判法」第99條與「刑事訴訟法」第77條皆有明
文規定：「拘提被告，應用拘票」。

◎許多政治犯被捕時，情治人員並未出示拘票的拘捕行動，
已違反當時的法律規定，乃屬不法的拘捕。

(2)未依法告知被拘捕的原因

※憲法第8條明文規定：「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，
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，以書面告知本人及
其本人指定之親友」。

◎許多政治犯的家屬不知親人被拘捕的原因，顯然違憲。



3.不正訊問

※「刑事訴訟法」第98條與「軍事審判法」第109條皆有
規定：「訊問被告，應出以懇切之態度，不得用強暴、
脅迫、利誘、詐欺及其他不正之方法」。

◎然情治人員訊問被告時違法施以「強暴」(例如刑求)等
不正之方法」卻也屢見不鮮。

◎刑求的作為，不僅違反眾多國際人權公約，也違反「刑
事訴訟法」與「軍事審判法」等國內法規範，甚至觸犯
刑法殺人罪與傷害罪。



4.其它不法或不當偵辦
(1)未於拘捕後二十四小時內移送法院

※憲法第8條規定：「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，其
逮捕拘禁機關…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
問」。「刑事訴訟法」與「軍事審判法」皆有類似的規
定。

◎許多案例(如鹿窟案)違反上述法規。

(2)不法羈押

※1945年與1967年修正的「刑事訴訟法」第108條皆有
規定：「羈押被告，偵查中不得逾二月」；「延長羈押
期間，每次不得逾二月，偵查中以一次為限」。亦即是
說，偵查期間的羈押最長時間為4個月。

◎許多案例(如黃紀男、柏楊等人)違反上述法規。



（三）審判
§建議閱讀：蘇瑞鏘，〈戰後台灣政治案件審判過程中的不法與不當〉，《臺灣

風物》，61：3（2011.09），頁33-73。

1.主要罪名
◎顛覆政府、參加叛亂組織或集會、以文字圖書演說為有
利於叛徒之宣傳、為叛徒徵募財物或供給金錢資產、包
庇或藏匿叛徒、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或縱容等等。

2.處分型態
◎處分政治犯的型態包括主刑、感化與沒收財產。

※感化
◎感化處分是處置政治犯的一種方式，感化處分數量甚多
（按：補償基金會刑期統計即佔23.04%)。

◎感化處分並非刑罰，然當局透過感化處分，可以規避一
般的法律訴訟程序（如聘請律師），是有可能被用來整
肅並無具體證據可求處刑罰的思想犯(如傅正)。



3.不法或不當審判
(1)僅據被告或共同被告之自白

(2)被告自白任意性之抗辯未詳予查證

(3)提審權被剝奪

(4)先定罪後審判

(5)言論思想層次

※統計至2014年7月31日為止， 10,066件申請不當審判
補償基金會的補償案當中，只有96件（0.95％）不予補
償，證明不當審判相當嚴重。



(四)核覆

§建議閱讀：蘇瑞鏘，〈台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不當核覆初探：以
蔣介石為中心的討論〉，《台灣文獻》，63：4（2012.12），頁
209-240。

※政治案件判決之後，判決書會往上呈報給國防部與總統
府，最後往往由總統「核覆」（核定與覆議）。該制度
乃實際決定一位政治犯命運最重要的機制。

1.一般核覆流程
◎在政治案件最多的1950年代，當軍事法庭判決之後，

必須由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上簽呈給長官核定。而後
往往先經過國防部的長官（主要是國防部長與參謀總長）
與總統府的長官（主要是祕書長與參軍長）之核閱。在
這過程中，這些長官們（尤其是參謀總長與參軍長）多
會加註自己的意見，最後上呈總統核定。

https://www.th.gov.tw/new_site/05publish/03publishquery/02journal/01download.php?COLLECNUM=401063408


2.核覆過程中刑度加重的現象

◎例如，高執德（10年改為死刑），黃溫恭（15年改為
死刑）、學委會案鄭文峰等6人（無期徒刑改為死刑）、
竹東水泥廠案鄭書六等5人（10年有期徒刑改為死刑）、
義民中學案樊志育、丁潔塵夫婦（從5年改為10年有期
徒刑）、吳聲達等案中的傅如芝等12人（從無罪或交付
感化改為成死刑）等等，皆是顯例。



◎蔣介石將原判15年徒刑的黃溫恭改為死刑



◎蔣介石總統親批原判5年的徐會之「應即槍決可也」之

檔案



◎蔣介石批示「凡判處十二年以上徒刑者一律改處死刑」



3.蔣介石在判決簽呈上面直接更改刑期
◎例證1



◎例證2



3.蔣介石總統要求處分審判人員

◎在高執德案中，蔣曾批示：「本部份審判（筆者按：指
原判）如此草率，應將負責判決人員查報」。

◎在陳正宸案中，蔣批示對原判（判嫌犯無罪）的主審官
應有相當處分（按：後來該主審官被記過）。

◎對呂國昭等案中的何春輝，蔣介石批示：「前次保安司
令部裁定何犯不付軍法審判係何人所判決須追究其有無
舞弊情事報核」。



◎蔣介石總統要求追究軍事審判官責任



4.蔣介石總統未說明發交復議（審）之明確理由

※1956年以前「陸海空軍審判法」的規定：長官認為判決
不合法者得令復議；認為判決不當者得令復審。1956年
「軍事審判法」則規定：「核定判決時，如認判決不當
或違背法令，應發交覆議，不得逕為變更原判決之核定；
發交覆議，以一次為限」。

◎然從許多被蔣介石要求復議（審）的案例中(如高執德
案)，幾乎看不到他具體而明確地指出原判決有哪些屬
「判決不合法」或「判決不當」。



◎擁有核覆大權的蔣介石總統，在許多政治案件的核覆過
程中卻常出現不當的核覆作為，有時甚至連自己執政時
期所訂定的相關法律與規則都不遵守。這無疑是戰後臺
灣「白色恐怖」之所以恐怖的關鍵因素。



(五)執行
§建議閱讀：蘇瑞鏘，〈政治犯的歸宿——戰後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刑場、監獄和
「獄外獄」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100：1（2012.01），頁113-124。

1.死刑
※執行死刑時，有若干不法或不當的處置。例如，當時「刑事
訴訟法」第469條第1項明文規定：「受死刑之諭知者，如
在心神喪失中，於其痊癒前，由司法行政最高官署命令停止
執行」，然當局未必遵守此一規定。

◎1965年聯勤總司令部少校軍官「韓〇生」被判處死刑，然
被告在審判期間經陸軍821醫院鑑定證明為妄想型精神病，
卻仍被執行死刑，顯然不符合前引「刑事訴訟法」有關刑罰
執行的規定，此為明顯違法之處置。

◎統中會案當中的許席圖，即使在獄中已發瘋，檔案中仍見蔣
介石要求處死(雖然最後沒被處死)。





2.監獄

(1)監獄類型

※白色恐怖時期，處置政治犯的監獄頗多。若依其處置流
程來分類，約可分為偵訊監獄、審判監獄以及執行監獄。

◎就偵訊監獄而言，依拘捕單位劃分，略可分為保密局的
南所與北所、保安司令部的保安處（情報處）、調查局
的三張犁留置室、刑警總隊的拘留所，以及憲兵司令部
的看守所等等。

◎就審判監獄而言，主要是保安司令部（警備總部）軍法
處看守所。

◎至於執行監獄，則包括新店軍人監獄、新生訓導處與綠
洲山莊、泰源監獄、生產教育實驗所，以及「代監執行」
的保安司令部（警備總部）軍法處看守所等等。



(2)人權侵害
◎不少政治犯控訴當年人在獄中仍被刑求。

◎還包括知的自由被剝奪（不能讀報與聽收音機），家人
過世不能返家奔喪、甚至訊息被壓下來，（如鄭添
枝 ），違法沒收受刑人的所有物（如雷震的回憶錄）。

◎刑期被變相延長

根據「監獄行刑法」第87條第1項之規定：「執行期滿
者應於其刑期終了之次日午前釋放之」。然在白色恐怖
時期，執行期滿未被準時釋放的個案卻比比皆是，如柯
旗化、鍾逸人、傅正、郭衣洞（柏楊）等人。



(六)出獄後
◎出獄後的謀生則相當困難，其困境至少有：因被褫奪公權而

無法擔任公務人員；而教師、醫師、律師、建築師、助產士
等數十種執業，則列有排除叛亂犯的條款。另外，情治人員
常向雇主施壓，導致政治犯找工作相當困難。再者，政治
犯的身分造成人際疏離、親友避而遠之的情形，更讓出獄後
的政治犯感嘆不已。

◎前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在其回憶錄中，更清楚談到這些「管
考分子」（按：出獄後的叛亂犯與生教所出來的思想犯等），
永無出頭天的情形，他說：「五十八、九年時，我在安全局
當科長，曾經看過一份資料，上面寫著被列管的「管考分子」
一共有一萬五千多人。……一旦被管考後，他們想要出境，
或是希望在工作上獲得調動、升遷的機會，根本就不可能。
一個人的一生，等於就被綁住了。……派出所的警察，每隔
個時候，就會去他們家裡，以查戶口的名義進行訪問 。」

◎柯旗化直到1996年仍被監控。

https://www.storm.mg/article/1117874


【三】戒嚴日常

一、非常時期：從一首打油詩談起





二、黨國教育與政治禁令
◎威權統治時期，統治當局推行黨國教育，許多黨國符碼

至今仍存在台灣的公領域(詳下)。

◎相對而言，則制頒許多禁令(指不合理的限制) ，除政治
性的禁令，社會上亦到處可見各式禁令。例如：黨禁、
報禁、書禁、歌禁(含電影、廣播等)、語禁、髮禁、舞
禁、宵禁、旅禁、山禁、海禁等。



(一)黨國教育的灌輸
◎國歌、國旗、國徽、國號、國父、國慶等黨國符碼。

1.黨旗與國旗

◎出處：
https://www.google.com.tw/search?q=%E5%9C%8B%E6%B0%91%E9%BB%A8%E9

%BB%A8%E6%97%97&source=lnms&tbm=isch&sa=X&ved=0ahUKEwjrhLvAq_rgAh

UCEbwKHT83Dx4Q_AUIDigB&biw=1280&bih=560#imgrc=nvfv5camqakfHM:



2.黨徽與國徽

出處：
https://www.google.com.tw/search?q=%E5%9C%8B%E5%BE%BD%EF%BC%9F%E9

%BB%A8%E5%BE%BD&tbm=isch&source=iu&ictx=1&fir=eXI0w3bfvLmG1M%253A

%252CxynCLE0yHglXPM%252C_&vet=1&usg=AI4_-kRQAzv-

9MdaNs9Cub0v9fiWqv31fw&sa=X&ved=2ahUKEwj3h5yRrPrgAhWMvrwKHbHHBVE

Q9QEwB3oECAIQEg#imgrc=eXI0w3bfvLmG1M:



3.黨歌與國歌

◎出處：
https://www.google.com.tw/search?q=%E4%B8%AD%E8%8F%AF%E6%B0%91%E5%9C%8B%E5%9C%8B%E6%AD%8C

&tbm=isch&tbs=rimg:CW9bzPgF6OqOIjizw96ghznIp1_10ZhZ47J9xZztylW6V4ZwyCYmBUpnQHRA6tTQV-

Ha_1KQ7EAjecM7q2V2RU7HqIJyoSCbPD3qCHOcinEZd6tgWHTccoKhIJX_1RmFnjsn3ERmyaesuDVhuwqEglnO3KVbpXh

nBGsASgT2ri6_1SoSCTIJiYFSmdAdEW9S9gQyrzaoKhIJEDq1NBX4dr8RYDw6bnygrl4qEgkpDsQCN5wzuhF6XmrIPvHLqCo

SCbZXZFTseognEWV-22YzvghT&tbo=u&sa=X&ved=2ahUKEwj6-

qzVrfrgAhVHW7wKHWkEAzkQ9C96BAgBEBs&biw=1280&bih=560&dpr=1.5#imgrc=rJHup7wOpJhboM:



◎出處：
https://www.google.com.tw/search?q=%E9%BB%A8%E6%AD%8C&source=lnms&tbm=isch&sa=X&ved=0ahUKEwi1_9

_RrPrgAhWBu7wKHbMhCvsQ_AUIDygC&biw=1280&bih=560#imgrc=vj-cnxQYYkZV_M:



◎出處：
https://www.google.com.tw/search?q=%E5%9C%8B%E6%AD%8C+%E9%BB%83%E5%9F%94&source=lnms&tbm=isch

&sa=X&ved=0ahUKEwij1IzgrvrgAhUCyrwKHXUhDPwQ_AUIECgD&biw=1280&bih=560#imgrc=t_37ayP024i16M:

※延伸閱讀：蘇瑞鏘，〈從黨歌到國歌──中華民國國歌的歷史形成
及其爭議〉

https://www.google.com.tw/search?q=%E5%9C%8B%E6%AD%8C+%E9%BB%83%E5%9F%94&source=lnms&tbm=isch&sa=X&ved=0ahUKEwij1IzgrvrgAhUCyrwKHXUhDPwQ_AUIECgD&biw=1280&bih=560#imgrc=t_37ayP024i16M


(二)各種禁令的頒布

1.禁語(方言)

(1)戰後初期壓抑日語但未嚴禁台語

◎戰後約十年間(1945-1955)，統治當局的語言政策是排
除日語但未嚴禁台語，甚至還要求軍人與公務員學習台
語，魏建功還將台語做為學習國語的方法論(參見：魏
建功，〈 臺語即是國語的一種 〉、〈何以要提倡從臺
灣話學習國語〉等)。

(2)1950年代中期始下令學校全面禁用台語

◎1956年，教育廳下令學校全面禁用台語，此後國語與台
語才明顯出現對立。

◎1966年，台灣省政府頒布「加強推行國語計畫」實施辦
法第1條：「各級學校師生必須隨時隨地使用國語；學
生違犯者依獎懲辦法處理。」



(3)壓抑台語擴大到社會(媒體)層面

◎1966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開始後，國民黨當局開始推動
語言統一，企圖讓華語成為唯一語言。1968年，教育部
研擬廣播法。

◎1970年，第二家電視台中視成立後，電視市場出現競爭，
臺視和中視爭相增加台語節目，時間增加到18%，因電
視臺語節目大量增加，引起國民黨外省菁英要求取消臺
語廣播與電視節目，遂觸動國民黨當局限縮台語的政策。

◎1972年，當局規定，電視台的閩南語節目播放時間不得
超過一小時。

◎1974年，布袋戲「雲州大儒俠」被迫停播。(據黃俊雄指
稱，當局以「台語劇播出與當時推行國語運動有衝突」
為由嚴審劇本，導致停播)。



◎1975年，當局沒收台語聖經。

◎1976年公布「廣播電視法」第22條規定：「電臺對國內
廣播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，方言應逐年減少；其所應
占比率，由新聞局視實際需要定之。」

◎1981年，台視台語節目「青春悲喜劇」的對白突然改用
國語發音。

◎1982年，華視歌仔戲「七世夫妻」被迫改用國語發音。
§陳佳德，〈臺灣廣播、電視臺語節目政策的轉變（1968-1972）〉

下次再見

file:///C:/Users/user/Desktop/第8週(2021.04.14)/陳佳德，〈臺灣廣播、電視臺語節目政策的轉變（1968-1972）〉.pdf




(2)禁歌



◎ 1961年6月，警備總部公布十項禁歌標準：一、意識左
傾，為匪宣傳；二、抄襲共匪宣傳作品之曲譜；三、
詞句頹喪，影響民心士氣；四、內容荒謬怪誕，危害
青年身心；五、意境誨淫，妨害善良風化；六、曲詞
狂蕩，危害社教；七、鼓勵狠暴仇鬥，影響地方治安；
八、反映時代錯誤，使人滋生誤會；九、文詞粗鄙，
輕佻嬉罵；十、幽怨哀傷，有失正常。

※【民視「台灣演義」】禁歌的故事(2/3)

※【公視台語台「寶島鼓仔燈」】台灣禁歌故事

※李禎祥，〈唱一首禁歌，關你三年：戒嚴年代的歌唱獄〉

https://reurl.cc/e6NWb7
https://reurl.cc/veZmj1
http://www.peoplenews.tw/news/3d62db24-5415-4912-9b59-91e077d7a5f5


(3)禁書

◎1953年政府頒布「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

管制辦法」，該辦法管制內容包括：

1.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兩岸的軍事消息

2.國防、政治、外交之機密

3.宣傳共產主義的圖畫文字

4.詆毀中華民國元首的圖畫文字

5.違背反共抗俄之基本國策

6.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或危害台灣社會治安的言論

7.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之圖畫文字

※偷買禁書 偷聽禁歌 戒嚴時期共同記憶
§林清芬，〈一九八○年代初期台灣黨外政論雜誌查禁之探究〉，《國史館學術
集刊》，5（2005年3月），頁253-325。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C2qyBv50XOQ


(4)禁足(出入境管制/海外黑名單)

◎「中華民國憲法」第10條明訂：「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
自由」。遷徙自由即通行自由，指人民可自由選擇或設
定居所的自由，包括遷徙、旅居各地與進出國境的自由。
此亦涉及人民能否廣泛獲得接觸知識的機會，被認為兼
有精神自由的要素。

◎但在兩蔣執政時代，曾實施嚴格的入出境管制，除了不
讓某些台灣人民出境，也禁止某些台灣人民入境。有些
是出於戰爭階段的特殊需要，有些則純粹為了控制人民
的行動能力：一方面防止人民接觸官方所不允許的知識
與訊息；另一方面則為了控制政治異議人士，阻止他們
與外界接觸，也防止他們進入台灣(主要針對海外主張
台獨的成員)。因當局嚴密管控出入境，遂出現大量政
治黑名單的現象。



◎詩人王麗華在〈給他一個回不去的故鄉〉當中，很詩意
地寫下她對政治黑名單的觀察：

我就是要給他一個回不去的故鄉

讓他去喊破喉嚨唱破黃昏的故鄉

也回不了他童年抓泥鰍挖蕃薯的老地方……

直到他心智迷茫

不復記得地球上有個島嶼

叫台灣



◎1980年代後期解嚴前後，有越來越多學者對此現象提出
批評。另外，此時也有越來越多海外異議人士挑戰黑名
單的管制。如許信良、陳昭南、李應元、郭倍宏、張燦
鍙等。

◎然而，官方在戒嚴時期依據「戡亂時期台灣地區入境出
境管理辦法」，解嚴之後則改用「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
全法」， 繼續禁止黑名單上的異議人士返國。

◎1992年5月1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刑法第100條修正案、取
消原有言論叛亂的罪責之後，這些因列名黑名單而被在
入境後遭逮捕起訴的政治異議人士，才陸續得到自由。
同年6月11日，立法院依照陳水扁提案通過〈國家安全
法〉的修正案，廢除黑名單條款， 名列黑名單之異議
人士才得以返台。



◎薛化元、許文堂編著，《戰後「黑名單」問題之調查研
究》，台北：國家人權博物館＆允晨文化，2022。



三、非常既已成常態：威權日常的省思

◎學者周婉窈指出：「當我回顧過去、思考我們今天的問
題時，我越來越深切感受到威權體制對我們的剝奪，這
些剝奪造成我們今天精神上的貧乏、空洞、虛無，而這
和解嚴後臺灣社會不斷向下沉淪的現象恐怕有密切的關
係」。 (出處：周婉窈，〈高一生、家父和那被迫沉默的時代——在追思
中思考我們的歷史命題〉，收入：周婉窈，《面向過去而生——芬陀利室散
文集》（臺北：允晨文化，2009），頁334-358。)

◎非常常態化、威權日常化、將非常當作平常



§參考資料

※【公共電視台】

◆偷買禁書 偷聽禁歌 戒嚴時期共同記憶

※【三立電視台】

◆什麼都能禁！戒嚴「禁書、禁歌、禁舞、禁長髮」

※【台灣歷史博物館「戒嚴日常專題」】

◆ 《觀臺灣》，36期(2018.01)：戒嚴日常。

◆莊毓婷，〈「天黑請回家」——談談臺灣戒嚴時代的宵
禁〉

※薛化元主編，《715戒嚴三十週年紀念專刊》(國家人權
館)

※戴寶村主編，《戒嚴30 人權落實》(國家人權館)；系
列演講。

https://news.pts.org.tw/article/368609
https://reurl.cc/yQ3m08
https://www.gjtaiwan.com/new/?product=%E3%80%90%E8%87%BA%E5%8F%B2%E5%8D%9A%E3%80%91-watch-taiwan%E8%A7%80%EF%BC%8E%E8%87%BA%E7%81%A3%EF%BC%9A%E7%AC%AC36%E6%9C%9F-2018-01
https://gushi.tw/curfew/
https://www.books.com.tw/products/0010847564?loc=M_0009_011
http://www.twcenter.org.tw/publications/a02_12/a02_12_05/a02_12_05_00
https://imedia.culture.tw/channel/nhrm/zh_tw/media/86619


【四】轉型正義
一、何謂轉型正義
◎所謂「轉型正義」（transitional justice），是指若干國

家由專制轉型為民主之後，面臨如何處理當年高壓政治
的歷史遺留問題。

◎1980年代以後，全世界約有80個國家陸續從威權獨裁
轉型為民主政體。當一個國家從威權獨裁轉型為民主政
體之後，如何處理過去的威權獨裁對人民的壓迫所產生
的不正義、讓正義能恢復的政治治工程，就是所謂的轉
型正義。

◎台灣剛好也在1980年代後期開始從兩蔣的威權獨裁轉
型為民主政體，也就同樣面臨如何處理過去的不正義、
讓正義能恢復的問題。由此可以看出：轉型正義是世界
性的現象，不是台灣獨有的。



二、追求轉型正義的目的
◎轉型正義的目的：了解真相→追求正義(追究加害者、

撫慰受害者)→達成和解以及永不再犯。

◎保障人權與鞏固民主：例如彭孟緝(被稱為二二八事件
「高雄屠夫」→沒有轉型正義→官位越當越大→白色恐
怖時期繼續為惡)

◎促進族群和諧：加害者所屬的族群不須再背黑鍋。

◎促進經濟發展：例如韓國藝人李英愛認為「民主締韓流
盛世」(案：1980年屠殺光州人民的前總統全斗煥，於
1990年代中期被逮捕判刑。過去的高壓不再，社會力得
到解放)。§自由作為經濟發展的構成因素之討論，建議參考沈恩(Amartya

Sen)，《經濟發展與自由》一書。



三、回顧與展望
(一)回顧
1.世界各國
◎納粹大屠殺最終審判：被控謀殺17萬人幫兇，94歲前

集中營警衛判刑5年
◎德國的第二次的轉型正義─解聘獨裁時期的所有司法人

員，重新招聘
◎追究43年前獨裁殺人案 智利逮捕前總司令
◎阿根廷轉型正義 28名獨裁官員終身監禁
◎憋了32年 西班牙唾棄佛朗哥
◎波蘭立法清算前共黨政權同謀者
◎轉型正義！烏克蘭拆除國內最後一座列寧像
◎南非：真相與和解委員會(曼德拉、屠圖主教)

◎南韓：將兩位前總統全斗煥、盧泰愚下獄。
◎羅馬尼亞：獨裁者西奧塞古倒台被殺。



：
2.台灣
◎李登輝執政時期：1995年立法院制訂「戒嚴時期人民受

損權利回復條例」。1998年進一步制訂「戒嚴時期不當
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」、並依此條例成立「財
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」
承辦政治犯的補償作業等。

◎陳水扁執政時期：開始有系統地進行政治案件檔案的訪
查與開放，以及清查戒嚴時期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等工
作。2004年頒發「回復名譽證書」給政治犯等。

◎馬英九時期：特定日期(如解嚴紀念日) 參加政治受難者
及其家屬的追思會等。

◎蔡英文時期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【委員會】、政治檔案
條例、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
【基金會】等。

Q：每個國家處理轉型正義的考量與方式都不盡相同，依
你看來，台灣要如何處理轉型正義比較恰當？



(二)展望

1.真相探索

◎轉型正義的重點在追究加害者的責任、賠償受害者的損
失，以及保存歷史記憶等等。然上述這些追究、賠償與
保存等工作，都必須建立在真相的基礎上。而探索真相
又有賴於史料的掌握，特別是官方檔案。

◎申請閱覽檔案內容常受限於檔案法、政府資訊公開法、
個人資料保護法、國家機密保護法等。

◎2019年立法院已三讀通過「政治檔案條例」。



2.受害平反
◎受害者的平反途徑，可細分為司法救濟、回復名譽、元

首道歉、節日紀念、權利回復、教材書寫、財產返還、
金錢補償，以及家屬救濟等許多面向。

(1)關於司法救濟
◎「戒嚴法」第10條原本規定，戒嚴時期犯內亂外患等罪

者解嚴後可依法上訴，然在解嚴前夕立法院通過「國家
安全法」（1987年），其中第9條卻剝奪解嚴後政治犯
可以上訴的權利。因此，他們要求能在臺灣的體制內尋
求救濟管道(獲司法改判無罪)。

◎促轉會成立後，已舉辦過數波撤銷刑事有罪判決的宣告。
(2)關於受害補(賠)償
◎有人質疑：白恐為何是補償而非賠償？228為何不是國

民黨賠償？



(3)關於財產返還

◎解嚴至今，前立委謝聰敏等人曾要求歸還政治受難者當
年被沒收的財產。迄2022年才有「威權統治時期國家
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」(基金會)處理「財產所
有權被剝奪之權利回復」。



3.加害究責

◎受害者：「很想原諒，但不知該原諒誰？」

◎面對加害者，進行轉型正義的國家多有輕重不一的究責
機制與作為。但在台灣，面對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國家
暴力的加害者，目前究責機制幾乎付之闕如，更遑論有
具體的作為。

Q：省思中正紀念堂的轉型爭議



4.記憶保存

◎捷克小說家米蘭‧昆德拉（Milan Kundera）在《笑忘書》
中的名言：「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，就是記憶與遺忘的
鬥爭」。轉型正義更長期的挑戰是如何保存與推廣歷史
記憶，以對抗壓迫者及其支持者希望遺忘國家暴力的呼
籲，目的是希望透過記憶歷史讓國家暴力永不再犯
（never again）。

◎途徑：紀念日、教科書、博物館、悲暗觀光：不義遺址
(如綠島)。

https://hsi.nhrm.gov.tw/home/zh-tw






§推薦閱讀

◎璐蒂‧泰鐸（著），鄭純宜（譯），《轉型正義︰邁向
民主時代的法律典範轉移》(臺北：商周出版社，2017)。

◎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，《記憶與遺忘的鬥爭：臺
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》，1-3卷（新北：衛城出版社，
201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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